浙司发〔1999〕313号
[bookmark: _GoBack]关于印发《浙江省律师事务所主任岗位职责》的通知
各市（地）、县（市、区）司法局：
现将《浙江省律师事务所主任岗位职责》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十九日
浙江省律师事务所主任岗位职责
为了加强律师队伍建设，进一步强化律师事务所内部管理，根据《律师法》和司法部有关规章精神，明确律师事务所主任岗位职责如下：
一、对内主持全所工作，对外代表律师事务所。自觉接受主管和上级司法行政机关、律师协会的管理、监督和指导。
二、组织全所人员学习政治理论，传单上级文件、指示，开展争先创优活动。
三、主持所务会议，研究重大决策，制定工作计划，交流思想，总结工作。
四、建立和健全各种管理制度，并严格组织实施，实现内部管理规范化、制度化。
五、组织对律师职业道德、执业纪律的教育和评查，对全所人员的工作业绩进行评议和考核。
六、依照规定提出聘请、辞职执业律师及辅助人员的意见，经合伙人（合作人）会议或所务会议讨论同意或报主管部门批准，以事务所的名义于其签订聘请合同或出具辞退文书。
七、在职权范围内对律师和辅助人员作出奖励决定或意见。
八、制定全所律师业务学习、培训计划，鼓励律师参加高学历进修和专业实务培训，提高全所律师的总体业务素质。
建立严格的内外部监督机制，从制度上保证依法执业，提高服务质量
九、主持重大复杂疑难案件的讨论分析，对难以决断的重特大案件，报请主管司法局行政机关负责人讨论。
坚持重大案件和所内重大事项依照有关规定上报主管司法局行政机关律师管理部门备案制度。
十、负责审定和签发本所的文件、法律文书，审查批准律师结案报告，批准律师代理、辩护服务费的减免。
十一、受理当事人对本所律师的投诉，并作出妥善处理。
十二、按规定组织本所完成法律援助任务，尽职尽责地为受援人提供优质法律服务。
十三、严格财务管理，坚持票据一支笔审批制度。
十四、承担本所人员违法执业和违法违纪行为的领导责任。

